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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继续
有效和失效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元政字〔2025〕96 号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委办局，驻区条管单位：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字〔2025〕40 号）要求，区政府重点

清理了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以及镇乡（街道）名义制发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同步对涉及煤炭监管、行政处罚、生态环境保护、林业和草原、民族

工作、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

项清理。区本级各部门对制发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同步进行了清理。现决定对列

入继续有效、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

附件：1．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2．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202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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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元宝山区打击查处非法生产、储存、运输、经营烟花爆竹行为举报

奖励办法》的通知（元政办字〔2020〕107 号）

2.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

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和《赤峰市元宝山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元政字〔2021〕

77 号）

3.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农田建设项目建后移交管护办法（试行）》的通知（元政

办字〔2024〕18 号）

4.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元政

办字〔2024〕22 号）

5.关于印发《五家镇扶贫（帮扶）资产后续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五政发

〔2024〕65 号）

6.关于印发《元宝山区扶持设施农业发展补贴办法》的通知（〔2025〕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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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印发元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元政

发〔2019〕33 号）

2.关于印发赤峰市元宝山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元政字

〔2019〕104 号）

3.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激发金融服务全区经济活力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元政办发〔2020〕13 号）

4.印发《赤峰市元宝山区政府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清单》和《元宝山区关于深

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举措》的通知（元政字〔2020〕1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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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2025 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目录的通知

元政发〔2025〕42 号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委办局，驻区条管单位：

为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根据《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赤峰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定》等精神，编制了《2025 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经区

政府同意，现予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单位须严格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策等程序，确保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二、各承办单位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对决策立项和决策过程中形成

的程序证明材料及时整理归档，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

三、决策实施满一年，各承办单位应当按规定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向区

政府作出书面报告。

附件：2025 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202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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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编制 区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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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继续有效、废止和失效
规范性文件目录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字〔2025〕40 号）要求，区政府重点

清理了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以及镇乡（街道）名义制发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同步对涉及煤炭监管、行政处罚、生态环境保护、林业和草原、民族

工作、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

项清理。区本级各部门对制发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同步进行了清理。对内容不符

合法律法规以及上位规范性文件要求的，或依据缺失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

予以废止或宣布失效。对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列入继续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

予以公布并继续执行。

二、清理工作范围

由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室制发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由苏木

乡镇（街道）制发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涉及煤炭监管、行政处罚、生态环

境保护、林业和草原、民族工作、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内容

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三、清理标准及内容 ​
（一）应当予以废止。主要内容不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党和国家基本

方针、政策，或不符合现行有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位规范性文件的；作为主要依

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位规范性文件废止，或与同位阶其他规范性文件相互抵触

的；含有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妨碍公平竞争等不适当内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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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以及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不一致的。​ ​
（二）需要进行修改。部分内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位规范性文件，

或者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位规范性文件修改，但主要制度和措施确需继续

执行的。

（三）应当宣布失效。作为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位规范性文件已经

被宣布失效的，或期满自动失效，或调整对象已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规范性文件。

（四）确认为继续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且需要继续执行的。​

四、文件清理结果和成效

坚持“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由制定机关负责组织清理。

同步做好专项清理及数据库管理工作，完善“自治区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中

相关文件制定及清理后的录入、审核、发布、更新等工作。经清理，继续有效的规范

性文件 6 个，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0 个，修改的规范性文件 0 个，失效的规范性文件 4

个。

202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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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 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
策事项目录清单》的政策解读

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提升政府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水平，根据《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赤峰市人民政府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要求，结合元宝山区重大行政决策工作实际，在征集各镇乡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直各部门决策事项的基础上编制了《2025 年度元宝山区人民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清单》（以下简称《目录清单》）。

一、编制背景

重大行政决策关系政府治理全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推动法

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和具体体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和《赤峰市重

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落实相

关规定，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提高决策质量，保证决策效率，区司法局牵

头组织征集了《2025 年度元宝山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清单》，并按程序

提请以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

二、基本情况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要求，区司法局印发通知，要

求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 2025 年度工作任务，对照重大行政决策范围，

认真梳理和评估2025年度需要提交区政府决策的重大行政事项。结合各镇乡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和区直各部门的报送情况，经区政府办公室、区司法局认真梳理、逐项研

究分析，最终确定 1个事项为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三、落实要求

为切实加强重大行政决策项目管控工作，对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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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须严格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核、集体讨论等决策程序，

确保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要规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档案管理，对决策

立项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及时整理归档，确保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

四、其他事项

《目录清单》实行动态化管理，根据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动态调整。确

需新增或调整的，由决策事项承办单位按照《赤峰市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规

定的程序办理。

202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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